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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地融资制度建设构想 
  ——基于发达国家实践的启示 

刘 杨 

(湖南理工学院 政法学院，湖南 岳阳  414006 ) 

摘 要：农地融资制度诞生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农民农业生产发展中的资金难题，近几年，中国多地出现了多种农地

融资模式的探索，如土地信用合作社、土地金融公司、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等，并随全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

登记试点工作的展开而迅速推进，但与此相应的制度却并不完善。德国、美国、日本等在农地融资方面已有很成熟

的制度，采取的主要方式都是抵押，但在具体做法上又有各自的特点。借鉴发达国家的相关经验，中国农地融资制

度建设应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的法律制度，加强农地及其承包经营权抵押的登记管理，构建科学的农地承包经

营权价值评估体系，规范农地承包经营权融资具体运作方式，建立农地融资金融监管制度，完善农地融资的配套制

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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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ricultural land financing system in China: Based on the enlightenment of foreign 
financing system of agricultural land 

LIU Yang 

(College of Politics Science and Law, Hunan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Yueyang 414006, China) 
 

Abstract：The objective of rural land financing system is to solve the financial difficulties that farmer faced. In recent 
years, more rural land financing models have appeared in China，such as land bank, land finance corporation (IFC), land 
contract of managerial expertise, and most of them have been promoted rapidly with the national registration for 
contractual right of land. But the corresponding legal system is not perfect. The financing system in some developed 
countries like German, America and Japan, mainly mortgage, is more perfect, and has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The paper 
hence suggests that China should combine foreign experience with domestic practical problems and take some measures 
to promote the financing system: to perfect the legal system for land contract of managerial expertise, to strengthen the 
registration and management for contractual right of land, to establish suitable value assessment, to regulate the mode of 
operation, to set up financial supervision system for the rural land financing system as well as to create cooperative 
system for rural land financing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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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农地融资是指农民以自己所掌握的资源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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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向金融机构进行借贷以解决资金问题。中国最

早开始农地融资探索的地区有重庆、宁夏和福建，

到目前为止全国大多数省都展开了农地融资试点，

虽然如此，但与此相关的制度安排却并不完善。从

现有文献来看，国内学术界对于农地融资制度的研

究主要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从立法层面探析

中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否可以进行融资。王利

明认为立法肯定农地抵押能适应农村经济发展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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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发挥农地的经济价值以便融资，满足农民资金

需求。[1]但梁慧星先生却认为现有农村土地法律制

度尚不完善，如果允许农地进行抵押融资，农民可

能面临失去土地的巨大风险。[2]二是从法理层面探

讨农村土地经营权抵押的可能性和可行性。杨立新

认为农村土地经营权是用益物权，只要扩大用益物

权的权限就可以将农地经营权进行抵押收益。[3]孟

国勤认为土地经营权是财产利用权，可以充分利用

与财产归属权地位相当的土地经营权进行融资。三

是从金融制度层面对农地融资进行探讨。李延敏认

为应该由政府推动建立专门的农地融资金融机构，

对业务资金来源进行规范。[4]丁振京认为可以通过

设立土地银行对农地进行抵押融资，邓大才等则认

为可以采用证券化的方式进行农地融资。[5,6] 
总的说来，国内学术界对于农地融资制度的研

究仍显不足，尤其是缺乏国内外农地融资制度的比

较分析。基于此，笔者拟对农地融资制度成熟的德、

美、日三国进行比较分析，剖析其不同的做法及其

利弊，并结合中国农地融资实践，探索符合中国国

情的农地融资制度。 

二、中国农地融资初步实践及其问题 

目前阻碍中国农业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

资金短缺，而农村地区金融产品少、金融服务方式

单一、金融服务质量和效率又难以适应农村经济社

会发展和农民多元化的金融服务需求，农民迫切希

望能利用自身的唯一资源——农地来获得资金支
持。[7-9]但中国立法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原则

上持否定态度，只允许经发包方同意的“四荒”地

的土地使用权和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

承包并经依法登记取得土地承包权证或林权等证

书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抵押。可以抵押的农

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范围过小，加之目前中国现行农

地制度在权利流转方面的规定过于僵化，对农民的

融资、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农地利用效率的提高设置

了重重障碍，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2008年10月，中国人民银行和银监会联合下发

了《关于加快推进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的

意见》，并选择山东、宁夏等9个省(区)部分县(市)
作为试点，联手共同推进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

创新工作，农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属于农村金融

产品创新试点类别之一。2009年3月，中国人民银
行和银监会提出“有条件的地方可试行土地经营权

抵押贷款”，此后，试点在全国逐步推开，多个省

份进行了种种尝试。例如，湖南省在2009年省委省
政府的1号文件中明确规定“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经
营权权能，在长沙、株洲、湘潭三市开展农村土地

承包经营权抵押试点。”而福建、浙江、辽宁、江

西、河南、重庆等地也有类似的文件出台。[9] 2010
年7月， 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
联合发布了《关于全面推进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

式创新的指导意见》，对农村土地流转融资进行了

肯定。2011年农业部、财政部、国土资源部、中农
办、国务院法制办、国家档案局等六部门组织开展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试点工作，确定50个县
（市、区）为全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试点地

区，农地融资迅速推进。至今，全国出现了多种农

地融资模式： 
(1) 土地信用合作社（亦称土地银行）。土地信

用合作社出现得比较早的是宁夏平罗县，它把存贷

机制引入农地经营，以促进农地流转和规模经营。

具体做法就是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成立土地信用

合作社，农民将自己不耕种的农地存入土地信用合

作社，土地信用合作社给予其一定的利息即土地存

入费；需要扩大经营的农户支付一定的费用从土地

信用合作社中贷出土地。土地信用合作社也可以将

自己目前拥有的土地与其他的企业合作经营或者

是转包。土地信用合作社制度缓解了农村目前土地

抛荒与规模化经营之间的矛盾，有利于农村经济的

发展，但是无法根本解决农民对生产资金的需求。 
(2) 土地金融公司。土地金融公司是国家开发

银行在重庆进行的试点。2005年，国家开发银行重
庆市分行在重庆实践银行、政府、社会中介和企业

“四位一体”的信贷新模式，即由各区县政府组织

专管机构、担保机构以及代理经办行等机构搭建融

资平台，农民利用其承包经营权入股成立土地公

司，向开发银行进行贷款。贷款的担保方是政府组

建的农业担保公司，土地公司以其股权向农业担保

公司进行反担保。[10]这种抵押贷款方式的好处是既

能绕开目前的法律困境，又能为农民筹措到生产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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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但这种方式也存在明显的缺陷：一是运作繁杂，

二是由政府出面组建的农业担保公司进行担保，政

府就存在金融风险，而政府作为行政机构是不宜介

入市场行为的。 
(3) 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目前，全国大

部分省都存在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地区，

但在实践探索中，各地的做法又有一些区别，主要

有以下三种做法：一是土地抵押协会制度。2010年，
宁夏回族自治区同心县农村信用联社在河西镇农

民自发搞起的“土地抵押”的基础上，尝试开展了

以“农户土地协会”为纽带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抵

押贷款”业务。农民在村队的领导下自主联合成立

农地抵押协会，协会会员多户互相担保，一户向银

行进行借贷，由互相担保的多户进行担保，贷款人

若未能及时还贷，则由协会担保人进行还贷，而贷

款人则将其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给协会和代为还

款的担保人。这种制度是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用

益的突破，赋予了土地承包经营权可抵押的效力，

农民获得了资金，而且在无法还款的情形下，银行

并不直接处理农地，而是由协会成员来还款并处理

贷款人的土地经营权，这样就不会改变农地的用

途。二是土地协会结合第三人担保制度。在目前的

实践中，采用这种方式的有黑龙江大庆等地。其具

体运作方式就是成立土地协会，会员之间联保，增

加第三方担保，第三方在贷款人向银行进行贷款时

用自身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向银行进行抵押，作为第

二保证。贷款金额不超过所抵押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价值的80%，由县一级农业管理部门对土地承包经
营权的抵押进行登记，银行对抵押物的价值进行评

估。因为存在第二保证，这种抵押制度相对单纯的

土地抵押协会制度而言，银行风险更为减少。三是

个人直接借贷制度。目前采用此种制度的地区较

多，如湖北、湖南、福建等省都有地方采用这种制

度。具体做法是：农户个人直接向银行(多为农村信
用合作社和邮政储蓄银行)进行贷款申请，在证明其
土地权属、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存在权利瑕疵后，由

政府主管农村事务的行政机构进行登记备案；再对

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价值进行评估，银行在进行审核

后，如果条件符合则发放贷款，如果农民在规定期

限不能偿还贷款，则土地承包经营权归银行所有。

这种制度在贷款过程中，手续较为简便，效率较高，

农民也比较欢迎这种制度。但是这种融资制度存在

一些问题，包括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缺乏法律依

据；当农民无法偿还贷款后，土地承包经营权归银

行所有，农民面临失地危险；土地承包经营权归银

行所有后也会面临土地用途的问题。 
以上分析表明，中国现有农地融资实践虽然能

较好地解决一些现实需求，但也暴露出几个主要问

题：一是法律缺失。目前中国并没有从法律上承认

农地融资抵押。作为一个法治国家，要保持制度的

连续性和稳定性就必须从立法上规范农地融资，而

不能仅以部门或地方政府的红头文件进行规定。二

是制度不完善。目前对农村土地经营权的价值认定

和土地经营权抵押登记都缺乏权威部门来规范操

作，尤其是实践中各地对于价值认定标准不统一。

实践中存在的农地融资运作模式，如土地银行模

式、银行抵押贷款模式等，都属于各地的一种探索，

因此一些具体的规章制度（比如抵押权人的资金来

源、抵押人的还款方式）都不健全。三是缺乏监管。

农地融资实践中实施农地经营权抵押的机构不统

一，缺乏农地经营权抵押监管，这就可能造成抵押

人无法还款时带来其他的风险。 

三、德、美、日农地融资制度及其经验 

1．农地融资制度确立背景 
德国农地融资的相关制度诞生于18世纪，其目

的是为了抑制日益严重的农村高利贷对农民的压

迫；进入19世纪，适应土地改革的需要，德国农地
融资制度不断发展，农民可通过农地融资获得资金

以进行土地平整和配套设施的修建。农地融资帮助

农民在必要时满足基本的生存需要和获得农业生

产所需的资金，使得农村经济得到进一步提升。[11] 
德国现行有关农地融资的法律制度是《德意志农业

地产银行法》，此法律于1949年制定，2003年进行
修订。 
美国有关农地融资的制度最早出现在19世纪。

当时为了开发西部地区，政府采取无偿赠送土地等

形式吸引国民拓荒进行农业生产，家庭农场成为主

要的生产单位。由于家庭农场普遍资金不足，农地

融资制度应运而生。发展到20世纪，经济危机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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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现，农业生产受到很大的打击，长期得不到恢复，

于是政府牵头对农村经济进行扶持，相继制定了

《联邦农业贷款法》、《农业信用法》、《联邦农业抵

押公司法》等，通过设立土地银行来解决农业生产

的资金难题。[12] 
日本的农地融资制度建立于二战后。当时农业

生产资金匮乏，政府将原有的不系统的有关法律和

制度进一步整理健全，以解决农业发展中最为关键

的资金问题。日本现行有关农地融资的法律制度是

《农业协同组合法》、《农林中央金库法》等，虽然

不是专门的农地融资法律制度，但是里面的内容对

农地融资的主要方面作出了较为详尽的规定。 
比较这些国家农地融资法律制定的背景不难

发现，其共同点就是为了解决农民农业生产发展中

的资金难题。 
2．农地融资模式 
德国、美国、日本三个国家的农地融资虽然都

是通过抵押或类似的方式来解决资金难题，但是各

国的具体操作制度还是有所区别的。 
德国农地融资采取的是土地信用合作社加土

地银行模式。这是一种典型的自下而上建立起的融

资制度。有地农民自发组建土地信用合作社通过农

地抵押解决资金问题，土地信用合作社发展到一定

数量和规模的时候出现土地银行。土地银行经历了

一个从民间到政府主导的过程，其主要作用仍然是

为农民的发展获取资金。土地银行发行抵押债券融

资，手段有了很大的突破。这样既能为农村基础设

施的建设和农业机械化的变革带来较为充足的资

金，又能为金融流通领域带来新的投资渠道。抵押

权人制作债券进行发行能较为迅速地获取资金，债

券购买者可以因此获得潜在的利益。 
美国农地融资采取的是政府土地管理局加联

邦土地银行模式。这是一种典型的自上而下建立的

融资制度。政府出面建立农业信用管理局，设立专

门的部门管理土地银行。因此，土地银行的资金主

要来源于政府资金。相当于土地银行暂时“购买了”

农民手上的土地，再将其转化为债券进行发行，以

从资本市场收回资金。显而易见，政府在农地融资

制度的建立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日本农地融资采取的是农协带领下的农业信

用合作社加中央农林金库模式。日本农协是一个介

于民间和官方之间的农民组织，其业务内容非常广

泛，综合来说就是解决农民在生产生活中遇到的各

种性质的困难和问题，其中突出解决的重点问题就

是农村农民资金紧张的问题。基层信用合作社、信

用联社和中央农林金库都属于日本农协。农业信用

合作社是由农民自发组织，共同解决自己困难的民

间金融组织。从信用合作社到信用合作联社再到最

高级的中央农林金库，三者之间存在资金往来，一

步一步地将融资的规模和渠道拓宽，中央农林金库

具有储蓄贷款和发行债券的功能，属于半官方的金

融组织。 
3．农地融资中当事人的权利义务 
德国涉及农地融资的法律法规主要包括《德意

志农业地产抵押银行法》以及《德国民法典》和《德

国担保法》。它们对融资制度中的当事主体即农民、

信用合作社、土地银行之间的权利义务有较为详细

的规定。农地融资最早的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农民抵

押土地获得资金。在融资过程中，农民做为抵押人，

土地信用合作社和土地银行是抵押权人，向农民发

放贷款获得抵押权。农民作为抵押人遵循的义务是

将土地所有权证交付给合作社或者银行，先要保证

所有权证的真实性以及不存在重复抵押的情况，然

后填写贷款申请书，写明贷款的金额年限和还款方

式以及利息，并向合作社缴纳一定的费用作为入会

费或者是手续费，通过合作社银行贷款审核以后才

能获得资金。这里实际上包含一个抵押权的登记公

示过程，农民将土地作为抵押物，根据德国法律农

民不得再任意转让土地，如有需要必须得到抵押权

人的同意，合作社和银行成为抵押权人，获得相应

的权利。在此，德国农地融资法律制度中的特色凸

显出来——抵押权可以流通，甚至可以独立于债
权，抵押权人为了收回资金获取不断的资金来源，

可以将抵押权作为证券进行流通买卖。 
美国涉及农地融资制度的法律法规主要包括

《联邦农业贷款法》、《紧急农业抵押贷款法》、《农

业信用法》、《农业抵押公司法》。美国农地融资的

主要手段同样是农地抵押，比较有特色的就是土地

登记制度和地籍管理制度。Erik Stubkjaer认为:“抵
押贷款的安全性取决于是否有一个良好的土地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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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和地籍管理制度”。[13]政府部门对农地进行登记

造册，其登记内容包括面积，用途、所有权。当农

地所有权要进行抵押融资时必须进行抵押登记，这

样可以保证抵押物农地上不存在他人的抵押权，保

证抵押权实现的安全性。另外与抵押权最终实现相

关的重要制度就是对农地价值的评估。评估是由第

三方专业机构来作出的，使得抵押物价值的确定科

学、公正合理，这样抵押人和抵押权人对抵押权的

价值就不会存在争议，使抵押融资这一制度能良性

发展并很好地运作下去。在抵押权人发放贷款后，

抵押权也可以制作成抵押债券进行发行，与德国的

土地债券不同的是，抵押债券的性质为债权、其流

通领域更广，投资的潜力更大，但投资的风险也相

应增加。 
日本涉及农村土地融资的法律制度主要包括

《农业协同组合法》、《农林中央金库法》、《临时利

率调整法》。在农地融资方面，政府起到了很大的

主导作用。作为抵押权人的银行有专门的农林金

库，也有非专业的商业银行。抵押过程中的资金来

源不是直接从市场上募集，而是大部分由政府财政

进行资助，因此，日本政府对抵押融资实施双重监

管，既包括政府金融部门的监管，又包括中央政府

和地方政府农林部门的监管，可以说，在农地抵押

融资中，日本的监管制度是最为复杂和严格的，正

是这样的监管法律制度使得抵押权人和抵押人的

利益能很好地得到保障。 
比较德国、美国、日本的农地融资法律制度可

知，它们采用的主要方式都是抵押，但在具体做法

上又有各自的特点，都是结合本国的具体情况而形

成的，以有利于本国农业的发展。 

四、加快中国农地融资制度建设的建议 

1．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的法律制度 
农民在生产中遇到资金瓶颈，现行的小额担保

贷款并不能很好地解决。农民能够进行融资的重要

工具就是农地承包经营权。目前来看，各地农民对

农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融资的需求是很强烈的。如果

立法部门一直不能出台符合实际的法律法规，而对

目前各地开展的各种试点和探索保持沉默，这将会

不利于中国经济安全稳定地发展。借鉴德国、美国

的做法，结合实践，笔者认为应对目前有关农地承

包经营权方面的法律进行修改，比如在《物权法》、

《担保法》、《土地承包法》中明确规定农地承包经

营权可以进行抵押，并针对农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融

资建立专门的法律法规，比如《土地承包经营权抵

押法》、《农地抵押监管法》，出台一系列的配套法

律法规可以使得这一融资方式更安全更具有活力。 
2．建立健全农地承包经营权抵押登记制度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如果要能够进行抵押融

资，那么首要的就是产权明晰，要有完善的土地管

理制度和抵押登记制度。美国、德国等对农地有严

格的登记管理制度，这样既能保障农民的权利，又

可以防止滥用农地融资。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应

该对每一农户拥有的农地使用权进行详细描述登

记，使得使用权行使的对象明确。农户将农地承包

经营权进行抵押时应在专门的机构进行抵押登记，

以保证权利的完整性。 
3．构建科学的农地承包经营权价值评估制度 
对抵押物进行合理科学的评估，对其价值进行

确定，是关系到抵押贷款数额的关键。德国在将农

地抵押权制作成证券进行流通时非常重视对农地

本身价值进行评估。一般由专门的评估机构进行评

估，如评估存在不实，评估机构需承担民事责任进

行赔偿。参照发达国家的做法，中国应建立专门的

农地承包经营权价值评估制度，并且农地承包经营

权的评估应该由专业的第三方机构来进行，如专门

的农业管理部门或者是社会中介结构，而不是由抵

押人或者抵押权人来确定，这样才能保证抵押物价

值的稳定性，保证抵押权最后实现。 
4．规范农地承包经营权融资运作规程 
农地融资制度需要对运作过程和运作细节进

行科学细致的设计。农地融资中抵押权人的借贷资

金来源渠道可以多样化，可以先由政府出资借贷一

部分作为启动资金，其他的资金可以通过农民自由

集资、农村信用合作社资金或集合社会资金来解

决。[14] 为了防止农民失地，可以规定其只能抵押
一部分农地承包经营权或者规定最高抵押贷款的

限额。农民还款方式应采取多种形式，如可以考虑

分期还款。这些具体的运作措施要符合中国的具体

情况，而不能照搬国外的某些做法。比如将抵押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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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成债券进行流通融资就不符合中国目前的状

况，但随着金融市场的成熟，中国也可以逐步发行

债券进行融资。 
5．建立农地融资金融监管制度 
为了维护农地融资金融机构的安全性、稳定

性，防范金融风险，政府有关部门应该对其进行监

管。可以借鉴日本的做法，设立双重监管，一方面

由专门的金融监管部门来监管银行的农地融资业

务，另一方面由农业管理部门来监管农地融资过程

中有关农地承包经营权抵押中抵押登记、价值评

估、回购等方面的事项，以保证此项融资制度能够

良性发展。 
6．完善农地融资的配套制度 
农地融资制度的建立还需完善一些配套制度。

农民土地融资后存在各种风险，为此应该建立起完

善的农村社会基本保障体系，包括养老保险、医疗

保险、最低生活保障等一系列制度，这是防范农地

融资风险的基本底限，以解决农民土地交易的后顾

之忧。同时应建立农民融资后土地的优先使用制

度，比如建立优先竞购制，即在农地抵押权实现时，

同等条件下，作为抵押人的农民享有优先竞购权；

或者是优先承租制，即对于抵押权人对抵押农地依

法出租时，同等条件下，抵押人对该农地使用权享

有优先承租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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